江华瑶族自治县涛圩中学

2024年度专项资金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和《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对2024年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 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职责

江华瑶族自治县涛圩中学立足基础教育，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为目标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，保障教学质量，组织阅读周等活动激发学生潜能，建立心理健康辅导室，开展防欺凌教育、应急演练等安全实践，依托社团活动发展学生兴趣特长。后勤部门定期维护教学设施，落实食堂卫生监管，优化校园环境。通过家长会、家访等形式强化家校协作，设立劳动实践基地开展手工制作、校园种植等体验课程，强化劳动教育。同时结合组织志愿服务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，为学生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，助力学生成长为有理想、有能力的时代新人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教务处：统筹教学实施，制定学期课程计划，组织集体备课和学科教研，重点落实“双减”政策下的作业分层设计，管理实验室、图书馆等功能教室；针对学情差异，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并建立学困生帮扶档案。

政教处：主抓德育与学生管理，通过主题班会、法治讲座、心理健康筛查等强化行为规范，联合班主任开展家访，建立留守学生关爱台账，组织防溺水巡查、校园欺凌排查等安全工作。

总务处:负责后勤保障，推进校园基建维修（如操场翻新、智慧黑板安装），严控食堂食材采购和卫生检查，定期检修水电设施，管理防疫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。

校长室:协调行政事务，处理文件流转、考勤考核及对外联络，统筹教师培训、职称评审等人事工作。
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末，我单位共有编制 80人，其中行政编制0人，事业编制80人。年末实有在职人员80人，离休人员0人。
分项自评情况

（一）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

1. 政策落实情况

（1）在预算内足额使用生均公用经费，保障城乡学校正常运转；  

（2）严格遵守报账机制，确保经费使用标准符合要求；  

2. 资金使用情况

本年度实际支出135.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义务教育学校的正常运转，保障中小学在教育教学活动、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正常开支。  

3. 成效与不足 

成效：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；  

不足：资金执行率待提高，需优化报账流程。
（二）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

1.人员配置情况  

特岗教师人数：12人

2. 管理与培训

（1）开展岗前培训及年度继续教育（培训覆盖率100%）；  

（2）特岗教师留任率：100%（今年服务期满转编人数6人）； 
3.资金使用情况
2024年实际支出74.72万元，主要用于解决特岗教师生活保障,提高收入水平,确保教师稳定。
（三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
1. 供餐模式与覆盖

供餐形式：学校食堂。  

受益学生：1092人，补助标准：5元/天·生；

2.资金使用情况

  2024年实际支出65.71万元，主要用于改善我校1092名学生营养、增强学生体质，进一步缓解困难学生生活负担。

3. 食品安全管理 

制度落实：食品留样、供应商资质公示、校长陪餐制等；  

卫生检查：定期开展卫生检查及隐患排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  

4. 学生反馈

满意度调查：95%学生认为餐食品质有改善；  

突出问题：冬季餐食保温不足，菜品多样性待提升。
三、总体自评结论
我校以“优化资源配置、服务乡村教育”为目标，科学统筹经费使用，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成效显著。在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，重点推进农村学生营养健康、心理健康和教师能力提升工程，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
（一）突出工作成绩
 农村营养餐提质增效：全年投入营养改善专项资金65.71万元，覆盖全校学生，严格食材招标采购和食品安全监管，体质合格率达98%，家长满意度提升至95%；创新开展“光盘行动”教育，餐厨垃圾量减少30%。

 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：投入培训差旅费9.64万元，选派教师参加校级教研活动40人次。
（二）日常公用经费规范使用

办公费、印刷费实行“计划申报—集中采购—台账管理”机制，推行无纸化办公节约印刷费15%；水电费实施分区域智能管控，能耗同比下降10%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成效

建立“预算—执行—监督”全流程内控体系，全年公用经费支出合规率达100%，通过第三方审计无重大风险问题；营养餐资金实行“日公示、周核账、月审计”，惠及师生健康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（1）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，执行偏差大：部分部门在编制预算时，绩效目标过于笼统或脱离实际，量化指标不足，难以客观衡量资金使用效果。例如，仅设定“提升教学质量”等模糊目标，缺乏具体可衡量的产出指标。部分项目预算未细化（如心理活动经费未按月分配），导致上半年执行率不足，重复购置部分资源，印刷费支出过多，需控制预算支出。

（2）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：现有评价指标偏重财务合规性，忽视效益性和可持续性。例如，对科研经费的评价多关注支出进度，而忽略科研成果转化率、社会影响力等核心指标。

（3）数据支撑不足：绩效评价依赖人工填报数据，信息化程度低，存在数据碎片化、准确性不足的问题，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。

（4）结果应用流于形式：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、部门考核挂钩不紧密，未能形成“评价—反馈—改进”的闭环管理，削弱了绩效管理的约束力。

五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科学设定绩效目标，减少执行偏差。不断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管理，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，充分利用云平台数据，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，加强目标审核，由财务处审核绩效目标，确保与学校年度重点任务匹配，避免脱离实际。

（二）完善绩效评价体系，增强可操作性。通过定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，及时掌握项目进度。分类制定评价标准，教学部门侧重“课程建设率”“教学质量”，行政后勤部门关注“服务满意度”“成本节约率”，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。强化过程评价，除年终考核外，增加中期检查，结合财务系统数据自动生成执行分析报告。
（三）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机制。建立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挂钩制度，实施绩效问责制度，对因主观原因导致绩效目标未完成的部门，由分管校领导约谈部门负责人，并要求限期整改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专项资金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与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。拟于5月16日前在江华县政府网站公开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